
“当公司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提出裁员时， 我已经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41条规定， 我属
于应当优先留用的人员。” 田郦 （化名） 说， 因公司认为她在绩效考核等方面与其他同事相比没有优势， 决定对她实施经济性裁员。

田郦认为， 公司无证据证明其不胜任工作， 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给付经济赔偿。 公司则称， 其裁员的方向是裁减可替代
部门及岗位， 把长期不盈利项目暂停并优化项目内可替代岗位人员。 在综合考虑职工的工种、 技能、 绩效等多方面因素基础上， 认为
缺乏比较优势的田郦并非不能裁减人员， 由此作出的决定是合法的。

法院认为， 公司提供的裁员方案并未将职工的工作表现、 工作能力等作为考量标准。 在有关证据证明田郦的考核分数优秀的情况
下， 公司以绩效考核欠佳为由将其列入经济性裁员名单依据不足， 构成违法。 7月25日， 二审法院判决支持田郦的诉讼请求。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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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签订劳动合同
应当注意哪些事项？

公司以“无明显留用优势”解聘无固定期合同职工违法

患有基础病的职工在高温场所作业，能否要求调岗？

公司实施经济裁员
职工要求给付赔偿

2017年9月1日， 田郦入职公
司研发部从事研发工作。 此后，
双方签订过3份劳动合同。 其中，
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为自2023年9
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23年 9月 7日 ， 公司发布
《经济性裁员方案 （预案）》。 载
明： 截至2023年8月， 在职职工
31人……因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
重困难， 公司决定实施经济性裁
员。 在充分考虑禁止性裁员对象
及优先留用特殊职工等因素后，
将裁减部分研发岗位和财务部门
的岗位， 裁员人数为7人， 占全
员比例22.6%。

2023年9月12日 ， 公司发布
《经济性裁员方案 （定案）》， 载
明： 有4名职工在2023年8月31日
与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书 ， 目前仍需裁减 3人 。 截至
2023年9月11日在职职工 27人 ，
裁减人数占全员比例约为11%，
超过10%。 其中附件裁员名单变
更为田郦等3人。

2023年10月7日，公司以经济
性裁员为由解除与田郦的劳动关
系并向她支付经济补偿57252.52
元。她认为公司此举违法，请求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她给
付经济赔偿金差额等费用。

经审理， 仲裁裁决公司支付
田 郦 2023年 年 终 奖 6756.88元 ，
驳回田郦其他仲裁请求。 公司同
意该裁决并支付了年终奖， 田郦
则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经营困难可以裁员
应留人员却未留用

田郦诉称， 她已与公司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符合优先
留用条件 ， 但公司没有优先留
用。 她提交的 《公司是否满足优
先留用条件情况表》 显示， 31名

职工中， 仅田郦等9名职工满足
优先留用条件。 公司辩称， 优先
留用的条件是能力与岗位条件一
致， 田郦的岗位是文员， 综合考
虑公司的发展目标， 没有留用的
价值。

公司向法院提交 《情况说
明》， 主张对比其他职工的绩效
考核评分、 专业技能等， 田郦无
明显留用优势。 公司自行制作的
《2023年1-9月绩效考核评分明
细》 载明， 田郦前三个季度的绩
效得分分别为91分 、 93分 、 90
分， 绩效排名在29名职工中排名
倒数第三。 田郦则提交载有部门
负责人签名的 《基层职工绩效考
核表》， 显示其2023年第三季度
的考核总分为94分。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在公布
裁员名单前已与4人协商一致解
除劳动合同，对于该4人无须实施
经济性裁员， 故本次裁员人数应
为3人。 同时，因该4人已于2023年
8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在此之后
公司的职工总数为27人。 根据公
司2023年9月公布的裁员方案和
名单，本次裁员比例为11.11%，已
达到法定的裁员比例。因此，田郦
主张本次裁员未达到法定比例，
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41条
规定， 公司提交裁员前近3年的
审计报告证明公司的亏损情况，
已初步证明公司符合 “生产经营
发生严重困难” 的经济性裁员法
定情形。 田郦主张公司不存在生
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 对
此应提交有效证据对审计报告
予以反驳， 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 。 虽田 郦 及 关 联
案 的 当 事 人 提 交 证 据 证 明 公
司、 关联企业存在混同用工的情
况， 也提交了证据证明公司向关
联企业存在大量借款负债的情
况， 但不能排除公司因生产经营
亏损而向关联企业借款的可能
性 ， 且从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
看， 公司对外也有营业收入， 故

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田郦主张的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 一审
法院根据优势证据规则采信公司
的主张， 认定其符合经济性裁员
的法定情形。

《劳动合同法》 第41条第2
款规定： “裁减人员时， 应当优
先留用下列人员： （1） 与本单
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 （2） 与本单位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3） 家
庭无其他就业人员， 有需要扶养
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
第44条规定： “因用人单位作出
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
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
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
争议 ，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
本案中， 田郦与公司签订了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属于法律规定
的优先留用人员 。 一审法院认
为 ， 公司对田郦实施经济性裁
员， 应当举证证明未优先留用田
郦具备合理的事由。

公司虽提交了 《截止2023年
8月人员名单》 《2023年1-9月绩
效考核评分明细》 拟证明田郦对
比其他职工没有留用优势， 但这
些材料均为公司自行制作， 田郦
也提交了 《基层职工绩效考核
表》 予以反驳， 一审法院对公司
这些证据不予采信。

因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未优
先留用田郦具有合理依据， 应视
为公司对田郦实施经济性裁员构
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
判决公司向田郦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差额57252.52元。

解聘职工构成违法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称未优先留用田郦具有合理依
据， 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从 《2023年1-6月绩效考核评分

明细汇总》 及2023年3月第一季
度和6月第二季度研发人员绩效
签字确认的评分表可以了解到，
除高管外， 优化人员均为平均分
排 名 靠 后 的 。 田 郦 的 月 绩 效
平 均 分及排名为倒数第二 。 由
于田郦的工作技能、 绩效考评与
其他职工相比没有优势， 所以，
无法留用。

田郦辩称， 公司一审时提交
的 《2023年1-9月绩效考核评分
明细》， 所有人前两个季度的绩
效等级均为 “良好”， 二审提交
的 《2023年1-6月研发部 （季度
考核） 绩效考核评分细则》， 所
有人的绩效等级被改为 “优秀”，
可见公司对决定裁员的评分态度
随意， 据此进行的裁员更是没有
法律根据。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因生产
经营发生重大变化， 需要裁减员
工， 应当依法进行。 公司提供的
裁员方案并未将职工的工作表
现、 工作能力以及学历等作为裁
员的考量标准 。 考核评分表显
示， 田郦的考核分数在优秀的范
围内。 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田
郦不胜任工作。 故此， 公司以田
郦绩效考核考评成绩欠佳为由将
其列入经济性裁员名单， 依据不
足。 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劳动合
同以及绩效考核表等均不能证明
田郦达到了公司公布的经济性裁
员条件。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41条
规定， 田郦与公司签订了无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 属于法律规定
应当优先留用的人员。 二审法院
认为， 公司以工作表现不佳等为
由， 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 不符
合法律规定。

因公司举证不足以证明其未
优先留用田郦符合法律规定， 应
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审
法院确认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反
法律规定， 一审判令公司向田郦
支付赔偿金于法有据， 遂判决驳
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电控专业应

届大学毕业生 。 今年 6月
底， 经笔试、 面试、 体检
合格， 我被一家新能源汽
车配件厂录用， 眼下即将
入职上班。

请问： 在与厂方签订
劳动合同方面应该注意些
什么？

读者： 丁小帅 （化名）

丁小帅读者：
《劳动合同法》第10条

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
合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
利和义务的协议，是维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最基础、最核
心的文件。 因此，新入职职
工必须慎重对待。

首先， 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应从
签订主体、合同期限、试用
期、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工
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
假、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
职业危害防护等与劳动者
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进行
综合考虑评判。 根据 《劳
动法》 《劳动合同法》 的
有关规定， 劳动合同分为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
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
动合同。 同一用人单位与
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
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
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
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
的， 不得约定试用期。 劳
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
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
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
工资的80%， 并不得低于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
资标准。

其次，新职工要重点核
实用人单位签约信息，仔细
查看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
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
等信息，是否与实际入职的
单位一致。比如有的企业可
能使用不规范的分支机构
名称签订合同，一旦发生纠
纷，会给劳动者确定责任主
体带来麻烦。 同时，要注意
合同中的工资报酬、 工时、
违纪情况、考核情况等条款
都是如何规定的。在签劳动
合同时， 还有些用人单位
会让新职工签署一些其他
文件， 这些文件可能是补
充协议， 也可能是对劳动
关系进行约束的文件， 签
字前一定要仔细阅读。 还
要留意劳动合同或其他文
件里的空白处。 如果合同
里有空白项， 劳动者可以
用笔把它勾掉。

另外， 劳动合同文本
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
一份， 如果用人单位未将
劳动合同文本交给劳动者
留存， 劳动者可以向用人
单位提出索要要求， 也可
以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
门投诉， 由执法部门责令
用人单位改正。 劳动合同
文本是劳动者维权的重要
材料， 劳动者应注意保存，
以免遗失增加后期维权的
难度。 张兆利 律师

读者韩呈河 （化名） 在咨询
时 说 ， 他 在 公 司 纺 织 车 间 一
直 从 事机械维护工作 ， 两年前
被诊断为高血压病3级。 连日来，
当 地 气 象 部 门 连 续 发 布 高 温
橙 色 预警 ， 实际气温在37℃左
右徘徊。 近段时间， 他在工作期
间出现恶心、 呕吐、 晕眩等中暑
症状。

他想知道： 像他这种身体状
况， 是否可以向公司要求调换其
他岗位？

法律分析
根据韩呈河介绍的情况， 其

可以要求公司调换工作岗位。 主

要原因如下：
首先， 韩呈河的工作岗位符

合高温作业的条件。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 原卫生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 障 部 、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联
合 印 发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 第3条规定： “高温作业
是 指 有 高 气 温 、 或 有 强 烈 的
热 辐 射 、 或伴有高气湿 （相对
湿度≥80%RH） 相结合的异常
作业条件 、 湿球黑球温度指数
（WBGT指数） 超过规定限值的
作业。 高温天气是指地市级以
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
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35℃以

上的天气……”
据此可知， 金属冶炼、 锻件

铸造、 纺织印染等行业的作业环
境， 常常存在高气温、 强热辐射
或者高气湿的情况， 这些都属于
高温作业范畴。 而韩呈河所在的
纺织车间， 通常情况下温度、 湿
度均符合高温作业的条件。

其次， 韩呈河有权要求公司
调岗。

原卫生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全国总
工会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
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
通 知 》 第 4 条 第 2 项 明 确 规
定 ： “用人单位应在高温天气

来临前， 对高温作业的劳动者进
行健康体检。 对患有心、 肺、 脑
血管性疾病、 肺结核、 中枢神经
系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
高温、 高湿作业的员工， 应调离
高温、 高湿作业岗位。 暂不能调
动的， 应在高温、 高湿天气对其
加强预防中暑保护措施。”

根据上述规定， 韩呈河有权
要求公司调整工作岗位。 如果暂
时不能换岗， 则应采取有针对性
的 劳 动 保 护 措 施 ， 包 括 增 加
休 息 时间 、 减轻劳动强度 、 供
给必需的药品和足够的防暑降温
饮料等。

张兆利 律师

法院： 生产经营困难≠可突破劳动合同法


